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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57        证券简称：ST银广夏        公告编号：2009036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关于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有关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09 年 8 月 17 日，本公司监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会议以 0 票

同意、5 票反对、0 票弃权未审议通过《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

于 2009 年半年度报告审核意见的议案》（详见监事会决议公告）。董事局现就监

事会反对理由中涉及的情况说明如下： 

1、 关于半年度报告的提交时间：公司于 2009 年 8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方

式将《半年度报告（讨论稿）》发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审议，并同时

以短信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之所以未在更早时间提

交半年度报告的主要原因是，8 月 8 日起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

切断了我公司电源和网线，严重干扰公司的正常办公秩序，导致公司相关部门无

法正常工作所致。 

2、 关于浙江长金未按合同向农业银行支付款项事宜。公司曾在《债务重

组后续进展情况及债权清收公告》中对该事项进行过披露（详见 2009 年 8 月 1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在 2009 年半年度报告第六章第八项“重要事项”

中亦做了如下披露： 

2008 年 5 月，中国农业银行、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本公司及本公司下

属子公司于签订了《转债协议》：浙江长金承接了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对中国农业

银行的 17,817.62 万元债务。本公司对债务人变更后的债务继续承担担保责任。

同时，作为对浙江长金公司承接标的债务的补偿，本公司将原计划用资本公积金

向中国农业银行定向转增股票抵偿标的债务改为向浙江长金公司定向转增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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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同意在本协议生效后，于浙江长金按照其与中国农业银行就标的债

务达成的还款计划履行完毕还款责任之日，或中国农业银行获得该等股票质押之

日，解除本公司就标的债务所提供的保证担保责任。报告期内，本公司已完全履

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将定向转增的股份过户至浙江长金公司名下，并通知了农

业银行和浙江长金公司。截止报告发布之日，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未向农业银

行全额支付款项，亦未与农业银行办理股份质押手续，致使农业银行未能按协议

约定出具解除本公司担保责任的文件，亦未解除对酿酒公司土地和设备设定的质

押。公司是否因此与酿酒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双方存在分歧，故该事项未

在半年度财务报表中反映。对该事项，公司独立董事亦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

2009 年 8 月 19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本公司《2009 年半年度报

告》。 

3、 关于实际控制人事宜 

自 2002 年 3 月起，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一直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现

任 9 名董事中有 4 名董事声明与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监事会 5

名成员中有 3 名监事在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职，公司的主要高级管理人员自

2002 年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组本公司起任职至今（截止 2009 年 6 月 30 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虽为我公司第一大股东，但未派任公司董事亦未参与公司

经营；公司第二大股东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有 1 人担任本公司董事局主席且声

明与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浙

江长金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因此，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判断，我公司认为

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应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8 月 17 日，公司收到中联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贵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认定的函》，就其实际控制人身

份向本公司提出异议。公司将就此事项向有关部门请示，对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进行认定。  

特此公告。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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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九年八月十八日 

 


